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0〕19号
申请人：潘**，女，198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

被申请人：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晋江市世纪大道党校对面福盛路工商大楼。 

法定代表人：叶荣聪，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于2020年7月1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处理结果以邮寄告知。

申请人称：2020年4月1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一封投诉举报函。被申请人于2020年5月8日对此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申请人不服，遂复议，理由如下：涉案产品标注能量值745千焦、蛋白质12.6克、脂肪0克、碳水化合物19.41克。根据（GB28050-2011问答）（修订版）第二十三项能量计算方式，涉案产品的真实能量为538.9千焦，与涉案产品标注能量值745千焦存在差异。GB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问答》（二十三）中表明，当产品营养标签中标示核心营养素以外的其他营养素如膳食纤维等，还应计算膳食纤维等提供的能量；未标注其他产能营养素时，在计算能量时可以不包括其提供的能量。本案中，涉案产品标签中碳水化合物含量是以总碳水化合物的方式呈现，未将核心营养素以外的膳食纤维含量单独标示，因此无法从涉案产品标签信息中知晓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时被举报人在涉案产品包装上未强调也未标注有膳食纤维的文字、图案相关信息。被申请人在被举报人未能提供涉案产品原料含有膳食纤维及其含量的有效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仅凭单方陈述确定涉案产品的膳食纤维含量用以计算能量值，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支持申请人的诉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依法处理投诉举报，已履行了法定职责。2020年4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反映晋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生海带丝”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值问题的投诉举报材料。2020年4月29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进行核查。2020年5月8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 255号）告知申请人处理情况。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就投诉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并将处理结果向申请人书面答复，已履行了作为投诉举报受理人应尽到的法定义务。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3.4条款“食品营养成分应以具体数值表示，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获得”，涉案产品包装上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值745千焦/100克是企业根据第三方检测报告（编号CCT190691321CN*1）的检测数据来标注的，其标示数值来源合法。（二）能量指食品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产能营养素在人体代谢中产生能量的总和，能产生能量的物质来源除上述核心营养素外还包括膳食纤维、糖等。涉案产品中含有膳食纤维等物质，根据《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4条款“营养标签中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4.1条款“所有预包装食品营业标签强制标示的内容包括能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中除需强制标示的内容外，膳食纤维等其他成分企业可自行选择标示或不标示。因此被诉企业在产品包装营养成分表中的标注行为并不违反GB28050的规定。（三）涉案企业所提供的营养成分第三方检测报告虽然不是当批次产品而是之前检测的，但我国并没有对该类检测报告的有效期及需多久进行一次检测的相关硬性规定，《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法规法规也未规定食品的营养成分需进行每批次检测。涉案产品为单一原材料（海带）生产，涉案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稳定而选择单一固定的原材料供货商，系长期向同一供货商（霞浦养殖户李祖福）购买同一区域生产的原材料，且海带属海洋养殖农产品，同一区域产品的营养成分数值不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被申请人对该营养成分检测报告予以认可。通过调查，因并无证据表明被诉公司存在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29日依法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三、其他情况:另查，申请人自2019年以来向被申请人共提起投诉举报6件，申请人频繁购买食品并针对标签标识进行投诉举报，其主观动机有别于正常消费者，购买细节和消费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通过行政手段施压被投诉举报的企业，以获得高额赔偿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因此，申请人的购买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该种行为不仅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更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属于非正义之举，不应提倡，更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被申请人作出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恳请复议机关予以维持，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7日，申请人在超市购买了一包由晋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生海带丝，发现该海带产品的能量标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相关规定。2020年4月1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该产品。2020年4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反映晋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生海带丝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值问题的投诉举报材料。2020年4月29日，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到晋江**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核查，该公司提供一份其委托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7月对“**纯生海带丝”的检测报告，结果为：能量745KJ/100g、蛋白质12.6g/100g、脂肪0g/100g、碳水化合物19.1g/100g、膳食纤维25.7g/100g、钠2978 mg/100g。2020年5月8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并告知申请人处理情况。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投诉受理决定书》（晋市监消字[2020]240号）、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营养成分检测报告、产品成品第三方检验报告、生产台帐、原材料购进查验资料、工艺流程说明及情况说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快递信息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依法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并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程序合法。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3.4条款“食品营养成分应以具体数值表示，数值可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获得”之规定，涉案产品包装上营养成分表中能量值 745KJ/100 g是根据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编号CTT190691321CNR1）的检测数据来标注的，其标示数值来源合法，并未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规定。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2.4条款“营养标签中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4.1条款“所有预包装食品营业标签强制标示的内容包括能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以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问答（修订版）（二十三）“当产品营养标签中标示核心营养以外的其他产能营养素如膳食纤维等，还应计算膳食纤维等提供的能量。未标注其他产能营养素时，在计算能量时可以不包括其提供的能量。”之规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中除需强制标注的内容外，膳食纤维等其他成分企业可自行选择标注或不标注，不标注其他产能营养素时，在计算能量时可以不包括其提供的能量，但在计算能量时将不标注的其他产能营养素计算在内也不违反有关规定。因此涉案企业在产品包装营养成分表中未标注膳食纤维的行为并不违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告知书》（晋市监消字[2020]255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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